
上市公司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

关于合法合规情况的承诺 

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现就合法合规承诺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及其最近 3 年内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

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； 

2、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

谴责，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； 

3、本公司及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、

刑事处罚的情形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，不存在正被其他有权部门调查等情形，

亦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重大诉讼、仲裁或行政处罚的情形。 

特此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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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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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万通智控控股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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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实际控制人： 

 

_________________ 

张健儿 

 

 

 

 

 

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